附件3

法定代表人（负责人）身份证明书
正定县玫雅商贸中心清算组：

兹证明       同志（性别：    ，身份证号码：                  ，电话：                ，通讯地址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，）现在我单位任          职务，为我单位的法定代表人/负责人。

特此证明。

债权人（盖章）：

         年   月   日

注：企业事业单位、机关、团体的主要负责人为本单位的法定代表人。

附：

法定代表人（负责人)身份证复印件(加盖债权人公章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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